
長榮大學空間空調使用收費管理要點 

97.05.29 長大總字第 0973300025 號公告 自 97.06.02 起實施  

110.02.04 第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行政會議通過 

                          112.12.07第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充份運用及有效管理空間空調設備之使用，並落實使用者付費觀念及節約能

源以避免不必要之浪費，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有裝設IC晶片計費器之空間。 

三、 各教室及空間空調之管制採用IC晶片儲值卡，使用空間空調時，須將儲值卡插

入空調計費器中，方可運轉。空調之使用採使用者付費原則，由使用者購買IC

晶片儲值卡。  

四、 每空間設置乙座空調計費器，控制各該空間內所有之空調設備，以每度5.5元

計費。若遇台電電價調升，收費標準將另行修正後公告實施。  

五、 為避免不必要的用電浪費，空間空調之供電，自上午7：40起至晚上22：00

止，其餘時間不供電。 

六、 首次使用空調者，應向總務處出納組購買IC晶片儲值卡，面額1000元（含卡體

100元）。  

七、 已持有IC晶片儲值卡者，儲值金額不足時，請至總務處出納組或自動繳費機繳

費，最低儲值金額100元，以100元的倍數自由加值，最高以2000元為限，繳費

後再持收據及原卡至採購營繕組或出納組辦理加值。 

八、 IC晶片儲值卡視同現金，應審慎妥為保管及使用，凡經購買使用後，若有折損

或遺失，恕不補發。 

九、 IC晶片卡未使用完之值儲金額，可至採購營繕組辦理退費，若IC晶片儲值卡損

壞無法讀取者，僅退還卡體費。 



十、 除人為破壞外，IC晶片儲值卡有異常者，請持該卡至總務處採購營繕組辦理。 

十一、 本IC晶片儲值卡嚴禁私自仿製，如經察舉，將依校規嚴辦。 

十二、 空間內的冷氣機或空調計費器如有損壞，請依規定程序報修；如有人為因素

之破壞，行為人須負修復或賠償之責任，情節嚴重者，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

處理。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